                          第二讲   海关

学习重点：海关权力的内容

一、我国海关的性质与任务

（1） 性质：                                                                     立法权
                                             1．海关是国家行政机关(国务院直属机构)     司法权

                                                                              行政管理
                        性  质       2．国家进出境监管机关     范围：进出境并与之有关的活动
                                                               对象：运输工具、货物、物品

3．海关的监管活动是国家的行政执法活动（根据《海关法》和其他有关的法律、法规）


          关境：是世界各国通用的概念，指适用于同一海关法或实行同一关税制度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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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任务：
A． 监管       是基本任务，是海关所有行政执法活动的统称（重点介绍在教材第三章）

B． 征税       代表国家征收关税及其他进出口环节税费（重点介绍在教材第五章）

C． 缉私       国家实行联合缉私、统一处理、综合治理的缉私体制

D． 统计       海关依法对进出口货物贸易的统计，是国民经济统计的组成部分（重点介绍在教材第七章），2005年12月25日公布实施《统计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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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海关的法律体系

旧：1987．7．1（实行）
一级   国家最高权力机关    《海关法》


新：2001．1．1（现行）
二级   国务院     行政法规 《关税条例》、《稽查条例》、《统计条例》等


三级   海关总署
实施细则和单行管理办法  以海关总署令或海关公告形式布

三、海关的权力

（1） 特点

                                1．特定性：只适用于进出关境监督管理领域

2．独立性：海关垂直领导体制，对法律上级海关负责

                    特点                                      

3．效力先定性：在没有被国家权力机关宣布违法和无效之前，
               即使管理相对人认为海关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必须遵守和服从


                             4．优益性：行政优先权和行政受益权

（2） 海关权力的内容 

1． 行政许可权：例.报关企业登记许可制度

2． 税费征收权：例.关税的征收

3． 行政检查权：表格2—1
4． 行政强制权：表格2—3
5． 行政处罚权：例.有走私行为的人处以罚款等

A．佩带和使用武器权
B．连续追缉权：不分关区，追缉保持连续状态

6．其他权力：   C．行政裁定权：例.商品归类的最终裁定
D．行政奖励权：精神、物质奖励

表2—1行政检查权
	类别              
	对象范围
	

	查验权
	进出境货物、物品
	必要时，可径行提取货样

	检查权
	见表2—2
	

	施加封志权
	所有未办结海关手续，处于

海关监管状态的货物、物品、运输工具
	

	查阅、复制
	进出境人员证件、文件、资料等
	

	查问
	违法嫌疑人
	调查违法行为

	查询权
	涉嫌单位、人员在金融金构、邮政企业的存、汇款
	调查走私案件时

	稽查权
	与进出口货物直接相关的人、物、资料
	进出口货物放行之后3年，

海关监管期限内及其后3年


表2—2检查权的行使
	
	
	授权限制

	进出境运输工具
	“两区”内
	海关有关部门可直接行使



	
	“两区”外
	

	有走私嫌疑的运输工具
	“两区”内
	海关有关部门可直接行使

	
	“两区”外
	须经直属海关关长或者授权的隶属海关关长批准方可由海关有关部门行使

	有藏匿走私嫌疑货物、物品的场所


	“两区”内
	海关有关部门可直接行使

	
	“两区”外
	A．不能对公民住所实施检查

	
	
	B．当事人在场；当事人未到场；须有见证人在场

	
	
	C．须经直属海关关长或者授权的隶属海关关长批准方可由海关有关部门行使

	走私嫌疑人
	“两区”内
	海关有关部门可直接行使

	
	“两区”外
	无授权，不能行使


注：“两区”指海关监管区和海关附近沿海沿边规定地区

表2—3行政强制权   
	类别
	内容

	扣留权
	见表2—4

	滞报、滞纳金征收权（见注）
	滞报金、滞纳金

	提取货物变卖，先行变卖权
	超过期限未申报货物，进口货物收货人或所有人声明放弃货物，扣留而不宜长期保存货物

	强制扣缴，变卖抵缴关税权
	纳税义务人、担保人超过规定期限未缴纳税款

	税收保全
	需进出口货物纳税义务人提供纳税担保而不能提供担保的

	抵缴、变价抵缴罚款权
	逾期不履行海关处罚决定又不申请复议或起诉的

	其他，处罚担保
	

	其他，税收担保
	


                              表2—4扣留权的行使

	        适用

类别
	区域


	条件


	授权



	合同、发票等资料


	“两区”内
	与违反《海关法》或者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进出境运输工具、货物、物品有牵连的
	海关有关部门可直接行使



	
	“两区”外
	
	

	有走私嫌疑的进出境运输工具、货物、物品

	“两区”内

	与违反《海关法》或者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经直属海关关长或者授权的隶属海关关长批准行使

	
	“两区”外
	经直属海关关长或者授权的隶属海关关长批准，在实施检查时其中有证据证明有走私嫌疑的
	海关有关部门可直接行使

	走私犯罪嫌疑人
	“两区”内
	A．有走私罪嫌疑
B．扣留时间不超过24h,在特殊情况下可延长至48h
	经直属海关关长或者授权的隶属海关关长批准行使

	
	“两区”外
	
	无授权，不能行使


注：
滞报金的征收期限：
法  定
3个月

滞纳金的征收期限：

法 定
滞纳金

（3） 海关权力行使的基本原则

1． 合法：主体资格、法律依据、方法、手段等均要合法`

2． 适当原则：自由裁量权适当使用

3． 依法独立行使原则：

4． 依法受到保障原则：

（4） 海关权力的监督
对海关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的行政执法活动的监督有专门监督机制。

四、海关管理体制与结构

（1） 海关的体制：垂直领导体制
（2） 设关原则：《海关法》规定在国家对外开放的口岸和海关监管货物集中的地点设立海关

（3） 组织机构：












五、报关与海关管理------海关是报关的法定管理机构，对报关的管理是其工作的重要内容。

     （一） 报关与海关任务

报关质量和秩序直接影响着海关工作任务的完成。报关活动是否规范合法，直接影响海关监管的工作量和工作效率，影响着海关监管的方式和制度。

报关是否真实准确合法关系到国家税收的应受尽收，

报关活动的规范将会减少走私违法活动的发生，从而减轻海关查缉走私工作的压力。

准确和高质量的报关是我国海关对外贸易统计准确及时的重要保证。

     （二） 报关与海关业务改革

海关业务改革的根本目标是建立“方便、严密”的海关业务制度。海关业务改革都是围绕着对报关方式要求的改变和对报关的处理展开的。海关H883-----实现了从手工操作到计算机处理的变革。海关H2000工程的建设也与报关方式的转变有着密切关系。

     （三） 报关与海关对企业的管理

1999年6月1号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企业实施分类管理办法》设置ABCD四种不同类型的企业，对守法企业提供通关便利、对违法企业进行重点监控。海关对企业的分类管理标准中企业的报关状况是关键指标之一。

（4） 报关与海关廉政建设

海关大量的常规性工作是在报关员的配合下完成的，不规范报关和违法报关是海关廉政建设的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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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境运输工具申报进境之日





14天申报滞报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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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的直属机构，海关系统的最高领导部门





直接由海关总署领导，负责管理一定区域范围内海关业务目前直属海关共有41个。独立行驶职权，向海关总署负责





由直属海关领导，负责办理具体海关业务，是海关进出境监管职能的基本执行单位








